关于开展争创全省高校“百强千优基层团支部”
校内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学院团委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，全面落实团中央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》和《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先进引领作用，推动我校基层团支部引领力、组织力和服务力的全面提升，校团委决定在全校开展争创全省高校“百强千优基层团支部”校内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一、目标任务
经过全面争创、推荐申报、评选表彰三个步骤开展，选出全校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，校团委给予表彰。
二、争创标准
1、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基本要求
（1）组织建设好。按期换届，配齐配优支委会，支委会分工明确。配有团建指导员，指导、协助团支书开展工作。团支书纳入到团干部教育培训计划，定期接受培训。团支部应当经常开展谈心谈话，团支部委员之间、团支部委员和团员之间、团员和团员之间，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1次。每年进行一次团员教育评议工作，所有团员均应为“合格”等次以上。团支部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团课。“班团一体化”实施效果明显，工作开展协同高效，密切联系、服务青年，打造青年身边的共青团。
（2）机制保障好。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的政治优势，积极构建同级党支部协同工作机制。团支部的工作运行机制健全，有符合支部实际的学习、活动、会议等制度，团支部的工作经费、资源、阵地保障有力，团务工作规范有序。
（3）活动开展好。按照要求积极开展信仰公开课，在各级各类示范课、公开课申报建设中成绩显著。支部团员普遍参与青年大学习活动，平均参与率达95%以上。每学期集中开展2次以上理论学习。结合支部特色、创新活动形式，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主题团日活动。围绕学业帮扶、奖勤助贷、心理健康等领域，形成至少1项经常性品牌特色工作。创新工作方法，高质量落实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制度。
（4）作用发挥好。积极落实“推优入党”制度，支部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、入党积极分子比例高，入党的团员100%经过团组织规范程序推优。在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工作典型、团干部典型和团员典型。在各级“两红两优”等团内表彰评选中成绩优异。
（5）团员评价好。支部95%以上的团员能常态化参与团的工作和活动，团支部得到青年团员普遍认同和较好评价。扎实开展“双述双评”工作，支部团员对支委会的认可度、满意度高。  
三、组织实施
1、全面争创（2020年11月—2020年12月）。各学院团委要专题研究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的基本要求，并结合学院实际确定一批培育创建对象，并将最优秀的团支部推选至校团委参与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的校内评选。结合《全省高校基层团支部工作清单（试行）》、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“团支部工作成绩单”实施意见》等文件及创建目标，按计划、分步骤开展全面培育创建工作。
2、推荐申报（2020年11月中下旬）。各学院团委根据校团委提供推荐名额（附件3.1），要以“目标考核+过程管理”的方式，加强培育创建工作管理考核，重点在大二、大三年级中把全面争创过程中产生的一批“底子好、成果突出、示范性强”的优秀团支部推荐出来，填写。
3、评选表彰（2020年12月）。校团委将组织专家评委对申报单位创建成果进行综合评定，并最终确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，推选至江苏省参与首批高校“百强千优基层团支部”的评选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院团委要健全完善组织机构，充分依托网络平台，建立科学合理的“团支部工作成绩单”制度，全面落实高校基层团支部工作清单，加强常态化跟踪指导，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推进取得建设成效。
2.“十佳基层团支部”需提交以下资料：报送《十佳基层团支部候选集体推荐表》（附件3.2）；提供支部全体成员集体照1张及活动照片3-5张（电子版）；事迹简介（围绕评选要求撰写2000字以内材料）及相关支撑材料。其中，团支部须上报PU团支部工作成绩单（加盖学院公章）。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至组织宣传部邮箱youthzx@nuist.edu.cn，材料纸质版交至大活304室。
联 系 人：郑鑫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025-58235821

校团委
2020年11月17日














附件3.1           学院推荐名额分配

	序号
	学院名称
	推荐名额

	1
	大气科学学院
	2

	2
	应用气象学院
	1

	3
	大气物理学院
	1

	4
	地理科学学院
	1

	5
	遥感与测绘工程学院
	1

	6
	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
	1

	7
	海洋科学学院
	1

	8
	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9
	自动化学院
	2

	10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	3

	11
	计算机与软件学院
	3

	12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1

	13
	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
	1

	14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
	15
	法政学院
	1

	16
	管理工程学院
	2

	17
	商学院
	2

	18
	文学院
	1

	19
	艺术学院
	1

	20
	应用技术学院
	3

	21
	雷丁学院
	2

	22
	长望学院
	2

	23
	教师教育学院
	1

	24
	化学与材料学院
	1

	25
	人工智能学院
	1

	26
	龙山书院
	3

	总计
	40






附件3.2
十佳团支部候选集体推荐表
	支部全称
	
	学 校
	
	院 系
	

	团支部换届时间
	
	团建指导员（姓名、学号、所在支部）
	

	参赛口号
	（20字以内）

	团支部简介
	（100字以内）

	团支部所获荣誉
	

	学院团委审批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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